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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项荣誉和综合荣誉同一项目不同层级的，取最高级别。例：同时拥有省市区三级优秀城市社工荣誉的，取省级优秀社工荣誉。
2.单项荣誉和综合荣誉不同项目同一层级的，只取一次得分。例：同时拥有区民政局颁发的区级优秀社工和区文广旅体局颁发的区级文化先进社区2个本人任正职期间个人和集体获得的区级部门表彰先进荣誉，只取其中1次荣誉计入成绩，只得2分。
3.单项荣誉和综合荣誉不同项目不同层级的，可分别得分，但得分相加不超过总分。例1：同时拥有区民政局颁发的区级优秀社工和市文广旅体局颁发的市级文化先进社区，可以分别获得“本人任正职期间个人和集体获得的区级部门表彰的先进荣誉2分”和“本人任正职期间个人和集体获得的市级部门表彰的先进荣誉5分”，取2次荣誉计入成绩，得分7分。例2：同时拥有市委颁发的市优秀共产党员和省委颁发的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可以分别获得“本人任正职期间个人和集体获得的市委市政府表彰的综合性荣誉30分”和“本人任正职期间个人和集体获得的省委省政府表彰的综合性荣誉50分”，取2次荣誉计入成绩，但由于总分不超过50分，所以仅得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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